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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史與標誌  

 愛丁堡公爵 ( 菲臘親皇 ) 在著名教育家庫爾特‧漢博士 ( Dr. 

Kurt Hahn ) 及首位帶隊征服額菲爾士峰的運動家韓德勛爵 ( Lord 

Hunt ) 的協助下，於 1956年在英國創立愛丁堡公爵獎勵計劃。愛丁堡

公爵肯定了獎勵計劃的目的是協助青年人善用餘暇去發奮自勵、挑戰自

己、服務別人，並作為那些關心青年人發展的團體和人士的指南。 

 

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( 前身為愛丁堡公爵獎勵計劃 ) 於 1961 年成

立，是國際青年獎勵計劃協會成員之一。一直以來，本港的獎勵計劃很

榮幸獲得歷屆香港總督及特區行政長官出任贊助人及頒發金章獎狀，以

表彰得獎者及義工們所付出的努力及貢獻。 

 

 

 

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採用「地球和平鴿」作為標誌，當中包含了獎

勵計劃放諸四海皆準的價值觀；任何國度皆適用的標準，與及歸屬世界

大同的決心。此外，標誌中向上飛翔的和平鴿，象徵個人發展的重要性，

引發出自我完善和自信心的訊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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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勵計劃推行情形  

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獲許為國際青年獎勵計劃協會正式會員之一。

獎勵計劃理事會(Award Council)為本港獎勵計劃最高決策機關，負責執

行及推廣獎勵計劃之工作。獎勵計劃理事會委員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行

政長官委任，履行的職務包括： 

 在本港推行及推廣獎勵計劃，執行一般政策及維持獎勵計劃的水

準 

 負責獎勵計劃在香港的宣傳及推廣，並與海外地區的國立獎勵計

劃執行機構和個別獎勵計劃單位保持聯繫 

 籌備經費，以發展及推行香港的獎勵計劃 

 授權合乎資格的機構及團體成為執行處(Operating Authority) 

 負責頒授金章事宜 

 按需要檢討並修訂獎勵計劃項目 

 與國際青年獎勵計劃協會秘書處保持緊密聯繫 

 統籌獎勵計劃活動，以確保人力、器材及設備均能適當地運用 

 

 獎勵計劃理事會歡迎所有有志於培育青年人的團體或機構加入推

行獎勵計劃並成為獎勵計劃的執行處。執行處必須清楚瞭解獎勵計劃精

神、貫徹其宗旨及水準，並建立所需的行政組織，使獎勵計劃得以延續

推行。 

 

執行處是推行獎勵計劃的機構，職責包括： 

- 推廣獎勵計劃，鼓勵及協助 14至 24歲的青年人參與獎勵計劃 

- 向參加者提供紀錄簿及其他獎勵計劃刊物 

- 招募義工、委任導師及評核員 

- 保存參加者、義工及導師的資料 



獎勵計劃的推行 13 

   

 

- 舉辦獎勵計劃活動，包括訓練及評核 

- 舉辦講座予有興趣參與的青年人，使他們對獎勵計劃有基本的認

識 

- 確保參加者在進行活動時的安全，有需要時代辦保險手續 

- 確保家長同意其未成年子女參加活動 

- 批准銅、銀章級活動 ( 自主執行處負責批准銅、銀及金章級活

動 ) ，確保活動水平符合獎勵計劃手冊中所訂定的水準及規則 

- 批核及頒發獎章予完成章級活動的參加者 

- 每半年向獎勵計劃總辦事處提供有關參加者及義工的統計數字 

- 如有需要，設立執行處支部 

- 提供指引及協助，確保執行處支部順利推行獎勵計劃及協助參加

者達致獎勵計劃要求 

- 不時向統籌委員會提供意見，令獎勵計劃更符合實際推行的需要 

- 與獎勵計劃總辦事處、其他執行處/執行處支部合辦活動 

 

 為協助執行處及執行處支部推行獎勵計劃，獎勵計劃總辦事處提

供下列服務/資源予以支援： 

- 協助執行處支部於成立初期推行獎勵計劃 

- 為執行處支部組長提供基本訓練 

- 為新參加者舉行迎新講座 

- 為參加者和導師購買團體保險，使他們在進行章級活動時得到保

障 

- 幫助參加者轉往海外繼續進行獎勵計劃活動 

- 提供獎勵計劃活動基金資助舉辦活動 

- 租借宣傳資料(例如展覽板、橫額) 

- 舉辦金章和銀章頒獎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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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免費提供證書及獎章予成功完成個別章級的參加者 

- 免費提供獎勵計劃印刷品，包括海報、年報、宣傳單張等 

- 供應培訓資料 

 

獎勵計劃九步曲  

 以下九個步驟闡釋了參加者一般在開始參加獎勵計劃直至獲得獎

章的過程，所需注意的事項： 

一. 查詢了解 

獎勵計劃是一個自我挑戰、自發參與的餘閒活動計劃，因此參加者在開

始活動之前必須清楚瞭解獎勵計劃的特色及基本規條，詳細考慮活動計

劃是否適合自己。參加者可於本網站找到相關資料，亦可向總辦事處／

各執行處查詢計劃內容。此外，個別執行處可能有特定的招募對象，參

加者也應多加瞭解，選擇參加一個最適合自己的執行處。 

 

二. 報名註冊 

參加獎勵計劃的最基本手續是透過認可執行處購買一本紀錄簿，所有章

級活動必須登記在紀錄簿上，方被認可；而參加者在獲簽發紀錄簿前所

進行的活動，不能算作獎章活動。參加者在報名參與獎勵計劃時，必須

清楚填報個人資料，此等資料如有任何更改，必須盡快通知所屬執行

處，以便有需要時聯絡之用。 

 

三. 選擇活動 

參加者可根據獎勵計劃手冊內的指引，按個人興趣及能力自由選擇各科

別內合適的活動以作評核項目。除野外鍛鍊科外，學員可透過自行策

劃、自行研習的方式來完成科別活動的要求。參加者如在不同章級的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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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科別進行同一項活動（例：在銅、銀章級的康樂體育科中選擇以空手

道作評核項目），必須在較高章級的活動中顯示出一定程度的進步。 

 

四. 邀請導師 

參加者所進行的活動，如屬個別機構設定的訓練課程，則由該課程之認

可導師擔任指導工作，並在活動前獲執行處／支部負責人確認；如屬自

行策劃的活動，則導師人選須經執行處／支部批准。至於評核的工作需

由具資格的人士擔任，一般來說，銅、銀章的評核工作會由該活動的導

師兼任，故此學員在活動開始前，便須邀請活動導師擔任評核員一職；

而金章級評核員則由個別科委員會委任。 

 

五. 批准活動 

銅、銀章級參加者在選擇合適活動並邀請導師擔任評核工作後，需按個

別執行處／支部的要求，提交口頭／書面計劃書，說明將要進行的活動

的內容及預算進度，這活動進度表及預期達到的水準是按個人的時間分

配及對該活動的認識程度而釐定的，沒有既定模式可循。金章級的活動

計劃書則需在活動開始前一個月遞交至科委員會。活動計劃獲得執行處

／支部／科委員會的批准後，方可正式開始進行。 

 

六. 進行活動 

參加者按照自己擬定的活動計劃進行活動，並與評核員保持聯絡，按時

檢討活動的進度及個人表現。 

 

七. 紀錄活動 

參加者須紀錄活動之詳細內容及實際進度，在活動完結時交予評核員／

執行處負責人評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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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. 簽署批核 

參加者在活動完結後，須將紀錄簿交予導師及評核員簽署，以證明參加

者在該活動的表現及進度；金章級參加者另須安排與科委員面見或呈交

活動證明，並由科委員在紀錄簿上批署。 

 

九. 領取獎狀 

凡完成各級活動的參加者，可獲頒授獎狀及獎章各一。銅章頒獎典禮由

個別執行處舉辦，參加者須按執行處的指示申領獎狀及獎章；銀章頒獎

典禮由總辦事處統籌，由社會知名人士頒發獎狀，參加者須在限期前遞

交銀章完成通知書，而個別執行處會自行安排頒授獎章；金章頒獎典禮

則由香港特別行政區行政長官頒發獎狀，參加者須在限期前遞交金章完

成通知書及紀錄簿。 


